研究生考试(考场)记录

20  －20　 学年第　学期

须知：1、考试结束后，立即将本表返回研究生院培养办；以论文和大作业等方式课下进行考核的课程，请于结课前一个月在本表的“考场情况纪录”栏注明，并由任课教师和系秘签字后交研究生院；本表的填写包括3人以下的课程。

2、务于考试结束后一周内将“研究生课程成绩报告单”（一式一份）、“研究生答卷”一并交至系、院教学秘书处。

课程编号：_____________　　　课程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开课单位：______________     年级:________ 班号：______任课教师：________

考试时间：__________________ 考试地点：_______________ 应到人数：________
实到人数：_________

	监考教师职责
	执行情况

（正常打√）

	1、监考教师提前10-20分钟到达考场，宣读考场规则。
	

	2、整理考场秩序，随机调整考生座位，并要求考生前后对齐。
	

	3、监考教师检查学生证件。未携带证件者应立即回去拿证件，并于开考15分钟之内返回考场，否则不得参加考试。
	

	4、要求学生将书籍、书包等与考试无关的物品放到指定处；要求学生将手机等通讯工具和带有存储存功能的计算器等关闭并放到指定处。桌上及桌内只能有试卷、答题纸、文具和证件。
	

	5、清点学生数量，按时发放试卷；要求学生在答卷纸上填好系别、学号、姓名、课程名称。
	

	6、考生迟到15分钟不得进入考场；考试30分钟后才能交卷出场。
	

	7、认真履行监考职责，检查其证件姓名与试卷是否相符。
	

	8、在整个考试时间内，监考人员不得交谈、看书或中途离开考场。
	

	9、对违反考场纪律的考生，必须记录在案并将其逐出考场。
	

	10、按时收答卷、试题，清点收回数量是否与下发数量相等。
	

	考场情况记录：

　　　　　　　　　　　　　　　　　　　　　　　　　主考签字：

　　　　　　　　　　　　　　　　监考签字：




研究生考场纪律

1． 研究生考试时，必须携带有效两证，一为学生证，另一个为校内身份证或者居民身份证，并将证件放在座位的左上角，以备查对。证件要求相片和字迹清楚；如果证件丢失，必须携带研究生院出具的有照片的证明。凡未带证件者不得参加考试，学生若回去取证件，必须于开考15分钟内返回考场。否则以旷考论。与考试无关人员不得进入考场。
2． 考生应提前十分钟进入考场。考试开始十五分钟后，不准再进入考场。逾期以旷考论处。题目卷发出三十分钟后，方可交卷离场。

3． 考生应按规定带齐必要的文具用品，考试中不得互相借用，确需借用他人文具者，须经主考教师同意，并由主考教师代为借还。书包等物一律不得携入座位，应放在指定处；手机等通讯设备和带有储存功能的计算器等须在考试前关闭放到指定处。否则在考试过程中一经发现按考试作弊论处。题纸上如有字迹不清楚等问题，应举手请监考教师解决。
4． 考生必须按照监考教师指令入座，不服从者不予发卷，直至取消其考试资格；考试开始前要检查书桌上有无与考试有关的字迹，若有必须向监考教师汇报并清除或者由监考教师处理。

5． 答卷一般用钢笔或圆珠笔(兰色或黑色，不得用红色)，不得用铅笔(画图或外语考试选择题等指定用铅笔除外)。
6． 考生参加考试，必须严肃认真，独立完成，严禁以任何理由左顾右盼、交头接耳、 抄袭或看别人答卷等各种形式的作弊行为。有舞弊行为者及协同舞弊者，当场取消其考试资格，答卷作废，该课程记零分，并在成绩卡上注明“作弊”字样。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分。

7． 考试时考生不得中途离场再行返回。如有特殊原因需离场者，必须有监考教师陪同，对无正当理由离开考场者，以交卷论。试题或答卷一经考生带出考场，即视为成绩作废。

8． 考生不得使用自己携带的草稿纸，可以在答题册背面做草稿；装订成册的试卷和答题册不得拆开，一经拆开，即视为成绩作废。

9． 考试应按规定的时间进行，不得拖延。交卷时间一到，考生须在原座位安静地等候监考教师收卷，待监考教师收齐试卷清点无误后方可离开考场。考生不得将监考教师分发的试卷、答题册、草稿纸携带出考场。

